
   

 

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制度研究 

文/江 毅 韩 梅 

   当前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和盲区，而推行限制聘用合同违约金适应范围是
该制度完善的方向。 
现行人事部门规章对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的规定 
   2002年7月人事部出台的《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是规范人事聘用合
同的最高规格文件。然而该文件对现实中普遍引入聘用合同违约金未作规定。究其原因，人事聘用
制度是新生事物，作为规范人事聘用合同的最高规格文件，其相关规定大多是原则性、规范性、政
策性；而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聘用合同制暂行办法》、《规定》则下放到地方各省级人事部门自
行规定。因此出现各省有关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规定大相径庭的现象。纵观各省人事部门规章对人
事聘用合同违约金的规定，大致可分为： 
   （一）限制型 
   “限制型”的特点就是限制聘用合同违约金适用范围或是上限。 
严格限制聘用合同违约金适用范围的典型地区是上海市。根据《上海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办法》
(沪府发[2003]4号)规定，聘用合同对受聘人员的违约行为约定违约金的，仅限于下列情形： 
   （1）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2）违反保守单位商业秘密约定的。 
除此以外聘用合同中不得设定违约金条款。《陕西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管理暂行办法》(陕人发 
[2006]19 号)关于违约金的适用范围也作了与上海市相同的规定。但是纵观全国各省人事部门规章
对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的规定,限制型规定的省份还是处于少数派。    
   （二）强化型 
   更多的省份人事部门规章对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的规定属于强化型。“强化型”的特点就是
明文支持聘用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且对违约金的限制一般只有原则性规定而没有具体性限制。例如
《山东省事业单位实行人员聘用制度暂行办法》(鲁厅字〔2005〕43号)中第十五条规定“双方当事
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在聘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的数额,违反聘用合同应按
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即:支持聘用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一般不再要求支付赔偿金；对违约金只
有“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其数额、上限却没有任何具体规定。 
   （三）空白型 
   “空白型”的特点是省级人事部门对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未有明文规定或是还未推行人事聘
用制度改革。省级人事部门对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空白型规定，可能造成下级人事部门规定的多样
化或是缺失。在聘用合同已经普遍引入违约金的条件下，空白型规定的省份无疑会进一步增加处理
相关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出台统一的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制度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 
人事聘用合同引入违约金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人事聘用合同引入违约金与“辞职权”之间的矛盾 
   “辞职权”是指劳动者享有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解除与用人单位劳动法律关系的权利。劳动者
依据辞职权解除与用人单位的劳动法律关系的行为是辞职（有由聘用单位出资招聘、培训或者提供
其他特殊待遇而约定服务期的不在此列）。关于辞职权，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
度意见的通知》有如下限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聘人员可以随时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 
   （1）在试用期内的； 
   （2）考入普通高等院校的； 
   （3）被录用或者选调到国家机关工作的； 
   （4）依法服兵役的。 
   除上述情形外，受聘人员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未能与聘用单位协商一致的，受聘人员应当坚持
正常工作，继续履行聘用合同；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聘用合同仍未能与聘用单位协商一致的，即
可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 
   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的作为合法行使的辞职权，是否要承担违约金呢？对此问题文
件也未作规定。用人单位在执行该政策时，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二）“任意约定”原则作为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设定原则的问题 
   实行强化型违约金规定可能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强化型违约金规定

 



是遵循违约金“任意约定”原则的。聘用合同违约金“任意约定”原则的前提是，将聘用合同这种
规范劳动关系的特殊合同等同于一般的契约，假定聘用合同签约双方关系是平等的民事关系，因此
按照民法原则自愿设定。然而聘用合同涉及的劳动关系中，事实存在着强势主体和弱势主体，他们
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不同于一般的契约。所以在人事聘用合同中违约金遵循“任意约定”原则是不
公平、不合理的，容易被强势主体滥用，需要社会法加以明文限制。 
   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的完善方向 
   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制度不是一套十分完善的制度。由于是强势的用人单位（事业单位）将
《合同法》中的“违约金”概念引入到聘用合同制度中的，部分人事部门采取“追认”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等省市出现的人事聘用合同限制型规定，特别是严格限制聘用合同违
约金适用范围的规定，在较大范围内遵循了“严格限制”原则，放弃“任意约定”原则；甚至在较
大范围内禁止违约金的存在，否定了违约金的惩罚性，较好地缓和了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与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之间的矛盾。 还有一些地区的做法为限制违约金的最高限额。也是限制型的一种
表现形式。此举虽能缓和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与辞职权之间的矛盾，但其力度不及严格限制型。 
   因此，笔者认为，应尽快完善人事聘用合同违约金制度，完善方向就是严格推行限制型的人
事聘用合同违约金做法。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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